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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

永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马孝波先生、林家海先生、王勇先生、刘志国

先生、柳人铭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张亮女士为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马孝波先生

为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马孝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同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均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以上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新疆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24 日 

 

 

附件： 

1、王永学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硕士

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任新疆北方机械化筑路工程处项目总工程师、项

目经理；新疆路桥南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新疆

西域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王永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

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马孝波先生：1981 年 1 月生，男，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新疆北方机械化筑路工程处出纳、会计、主管会计、

财务审计部副主任，新疆陆通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董事、财务总

监，新疆华天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财务总监，新疆华天工程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乌苏市天山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党总

支委员、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新疆天山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党总支

书记、董事长，现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马孝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马孝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

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林家海先生：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本科

学历。曾任职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西藏瑞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支部

书记、总经理，新疆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新疆交投

昆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现任新疆绿电交通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家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

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王勇先生：1969 年生，本科学历，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冶金建设公

司一分公司副经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五分公司经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总经理，新疆冶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董事、副董事长，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长，新疆冶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董事、董事

长。现任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

所规定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柳人铭女士：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本科

学历，曾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开发中心副总经理、市场开发中

心总经理、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柳人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刘志国先生：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本科学

历，历任 G218 线高速公路岔-种项目党支部书记项目经理，新疆天山路桥有限

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董事总经理兼 G3018 线精-阿高速公路工程总包部总经理，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新疆交建物流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董事长兼 G3018 线精阿项目总包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志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张亮女士：1979 年生，本科学历，历任昌吉市市政集团公司会计、财务

科长，昌吉州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新疆汇通互

联科技信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新疆新路公路养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亮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

规定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

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